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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岗龙城紫薇社区公园大地“9·5”一般高处
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2025 年 9 月 5 日 11 时 28 分许，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紫

薇社区公园大地T*栋复式*号别墅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现场发

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名作业人员重伤，截至 2025

年 11 月 20 日，初步估算直接经济损失为 17 万元（待伤者医疗

终结及伤残等级鉴定后另行核定）。

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、《深圳市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

（2021 年修订版）》（深安办〔2021〕23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龙

岗区政府授权龙城街道办事处牵头，成立由龙城街道安委办、党

建和组织人事办公室（总工会）、应急管理办公室（安监）、城

市建设办公室、新城派出所、紫薇社区工作站组成的事故调查组。

调查组严格遵循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视频分析、

询问谈话等方式，全面查清了事故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、直接

经济损失及相关单位情况，明确事故责任，总结事故教训，提出

整改防范措施。

调查认定，龙岗龙城紫薇社区公园大地“9·5”一般高处坠

落事故
[1]
是一起因何某某违法发包，徐某某无资质承揽工程、现

[1]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第三条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（以下简称事故）造

成的人员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，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：（四）一般事故，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，或者 10 人以

下重伤，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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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作业人员李某未按规定佩戴劳动防护用品而

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涉事建筑物基本情况

涉事建筑为联排别墅，位于龙城街道紫薇社区公园大地花园

4 期 T*栋复式*号（以下简称别墅），该别墅共 4 层，建筑面积

为 275.33 平方米，产权人为王某某与杨某某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情况

1.深圳市阆品空间装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阆品公司）：成

立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，有限责任公司；法定代表人：李某某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***J58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

道黄阁坑社区京基御景时代大厦北区 607；经营范围：室内外装

饰工程设计、施工。

2.何某某，男，广东遂溪人，阆品公司合作设计师，负责与

业主王某某对接并跟进装修事宜。

3.徐某某，男，四川宣汉人，个体包工头，雇佣李某从事加

固补漏作业。

（三）装修工程及备案情况

2025 年 6 月，业主王某某经原业主介绍结识装修设计师何

某某。经何某某推荐，2025 年 7 月 5 日，王某某配偶杨某某以

其名下公司名义与阆品公司签订《装修装饰工程合同书》，约定

施工内容为别墅一楼水电改造、餐厅及厨房贴砖、二楼主卧封门、

顶楼防水处理等，合同金额 26.3849 万元。经查，阆品公司承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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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装修工程后，未按规定向相关部门申请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

备案。

（四）涉事加固工程情况

2025 年 8 月下旬，何某某在别墅装修现场检查过程中，发

现多处建筑结构需实施加固处理，遂出具加固工程设计方案，并

通过徐某某编制《加固工程预算》（含前后阳台加固钢结构及铺

钢板、方柱加固、新建花园楼梯等内容），预算金额 3.816 万元。

其后，何某某通过微信向王某某发送上述加固工程设计方案及预

算，提出加固工程费用事宜，但未获得王某某明确表态。

2025 年 8 月 30 日，何某某在未取得业主同意或授权的前提

下，将该加固工程发包给徐某某，安排其进场施工后，从业主前

期拨付的工程预付款中，向徐某某支付 0.7 万元作为加固工程预

付款。

经查，该加固工程所涉前后阳台及方柱加固钢结构属于建筑

承重结构补强范畴，新建花园楼梯属于构筑物搭建，上述施工内

容均纳入建筑工程管理范围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

十三条
[2]
、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第九条

[3]
等相关规定，

承接此类工程的施工单位必须依法取得相应等级建筑业企业资

质证书，并在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揽工程。经核查确认，徐某某未

取得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，属于无资质承揽加固工

[2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十三条：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、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

单位，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、专业技术人员、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，划分为不同的资

质等级，经资质审查合格，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，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。

[3] 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（建筑部令第 110 号）第九条：装修人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

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，或者装修活动涉及本办法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内

容的，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装饰装修企业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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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。

二、事故情况

（一）事发前情况

2025 年 8 月 30 日，因前期降雨导致别墅二楼阳台遮雨棚区

域出现渗水，为防止室内天花板被渗水侵蚀，何某某通知徐某某

组织工人进场，对渗水部位开展加固补漏作业。

（二）事故经过

2025 年 9 月 5 日 11 时 28 分许，徐某某雇佣的施工人员李

某，在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，独自在二楼阳台遮雨棚进

行加固补漏作业时，从遮雨棚临边失足坠落，坠落垂直高度约 5

米，摔落至别墅负一楼石板地面。

三、事故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现场应急处置

事故发生后，徐某某立即驾车将李某送往龙岗区人民医院救

治，并垫付医疗费用，未出现救援不及时情况。

（二）事故报告及应急响应

接到事故报告后,龙城街道应急管理办公室、紫薇社区工作

站、新城派出所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有关人员先后到达事故现场开

展调查处理,启动事故应急预案,并责成相关涉事单位积极进行

赔偿,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,配合政府开展事故调查,并在第一

时间将该起事故上报至区总值班室和区应急管理局。

四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人员伤者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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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者李某，男，四川宜汉人，系加固补漏作业人员。龙岗区

人民医院出具的《疾病诊断证明书》显示，李某伤情为：左侧额

颞顶部及右侧颞部创伤性急性硬膜下出血、肺挫伤、肋骨多发骨

折、腰椎 1-4 骨折、枕骨骨折、右侧气胸、脑脊液漏。截至 10

月 15 日，李某已从 ICU 重症监护室转至神经外科进行康复治疗，

目前伤情稳定，生命体征平稳，医疗费用暂由徐某某、何某某共

同支付。

依据《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》（GB/T15499-1995），结

合医院诊断证明，认定李某损失工作日超过 105 天，伤情构成重

伤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依 据 《 企 业 职 工 伤 亡 事 故 经 济 损 失 统 计 标 准 》

（GB6721-1986），截至 2025 年 11 月 20 日，初步估算事故直接

经济损失为 17 万元（含医疗费用、护理费用等）。其余歇工工

资、伤残补助、救济费用等后续损失，待李某医疗终结及伤残等

级鉴定后另行核定。

五、调查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界定

经调查组核查认定，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关系如下：何某某

出具加固工程设计方案，通过徐某某编制《加固工程预算》并发

送至王某某。在该设计方案及预算未取得业主明确同意或授权的

前提下，何某某直接将加固工程发包给徐某某，由徐某某雇佣李

某进场实施加固工程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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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分析，事故发生于徐某某从何某某处承揽并具体组织实

施的加固工程作业过程中，徐某某作为该工程的承揽方及作业组

织者，故认定事故发生单位为徐某某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

1.事发位置。别墅二楼阳台遮雨棚（原玻璃面板已更换为铁

板），该遮雨棚宽 2.23 米、深 2 米，临边距地面高度 5 米，平

面外侧略微向下倾斜（用于排泄雨水）。李某坠地位置为遮雨棚

外侧临边垂直下方的负一楼石板地面，坠落垂直高度约 5 米。

2.监控视频。公园大地物业管理处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，

2025 年 9 月 5 日 11 时 28 分 35 秒，李某从二楼阳台遮雨棚外侧

临边坠落，坠落过程被完整记录，视频显示其身上未佩戴任何防

高处坠落防护用品。

上图：事故现场图片及视频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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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安全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情况

经查，徐某某在施工现场配备了安全帽、安全绳、安全带等

劳动防护用品，李某在开展高处临边作业时，未按规定佩戴和使

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
（四）作业现场管理情况

事故发生时，徐某某虽在二楼作业现场，但未切实履行现场

安全管理职责，未及时发现李某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在二楼阳台

遮雨棚临边作业的违章行为。

（五）天气情况

据深圳气象中心数据，事发当日龙城街道辖区天气晴，北风

1-3 级，气温 27℃-34℃，天气条件良好，对事故发生无影响。

六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李某在二楼阳台遮雨棚临边开展加固补漏作业时，违反高处

作业安全管理规定，未按要求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违章作

业，导致失足坠落，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徐某某在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情况下，违法承揽涉案加

固工程并组织施工，未对作业人员李某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

技术交底，未有效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

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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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调查认定，龙岗龙城紫薇社区公园大地“9·5”一般高处

坠落事故，是一起因何某某违法发包，徐某某无资质承揽工程、

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作业人员李某未按规定佩戴劳动防护用品

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七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调查情况，对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责任认定和处理

建议如下：

（一）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李某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从事临边高处作业，违章作业导致

事故发生，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。鉴于其在事故中身受重伤，目

前仍在康复治疗，无法履行相关法律程序，且未损害他人安全或

公共利益，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1.何某某违法将加固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徐某某，

且未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管理职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

重要责任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

九条第一款
[4]
、第二款

[5]
的规定，建议应急管理部门对其进行调

查处理。

2.徐某某在不具备施工资质的情况下违法承揽涉事加固工

程并组织施工，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未监督、

[4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: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、设备发包

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。

[5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，生

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或者在承包合同、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

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；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

发现安全问题的，应当及时督促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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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；对事故发

生负有主要责任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四条第一款
[6]
、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[7]
、第四十五第一款

[8]
的规

定，建议应急管理部门对其进行调查处理。

八、发现的其他问题处理建议

阆品公司承接涉事装修工程后，未按规定向相关主管部门申

请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备案，违反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

相关规定，建议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对其进行调查处理。

九、监管部门履职情况

2025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，紫薇社区工作站辖区新增限

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备案 540 个（一网统管系统 462 个、

纳管系统 78 个），当前在建项目 199 个；累计巡查 17824 项次，

排查整治隐患 5298 个，发放整改文书 3385 份，责令停工 72 项

次，组织培训 3167 次。

其中，对公园大地小区累计巡查 6766 家次，发现隐患 1342

处（现场整改 1154 处、限期整改 188 处）；别墅开工以来，网

格组长带队巡查 29 次，发现隐患 53 处（现场整改 51 处、限期

整改 2 处）。

经调查，紫薇社区工作站已按《深圳市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

[6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

法规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、物资、技

术、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，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

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[7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

操作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

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

[8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

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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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履行日常监管、隐患排

查、宣传培训等职责，未发现履职不到位问题。

十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为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，堵塞安全管理漏洞，防范同类事

故再次发生，结合事故调查情况，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：

（一）强化从业人员安全监管，规范施工行为管控

1.各施工单位必须严格落实从业人员资质审查制度，对特种

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进行重点核查；常态化开展岗前安全培训

和事故警示教育，针对高处作业等高危环节，严格执行作业审批、

专人监护制度，加强安全防护用品佩戴检查，坚决杜绝无证作业、

违章冒险作业等行为。

2.各施工单位应强化对业务中介、设计人员的管理，凡涉及

工程分包的，必须事先取得业主书面同意及授权，全面、如实告

知业主分包范围、内容及承接单位资质情况；严格执行施工合同

及安全管理协议签订要求，确保由业主与具备相应资质和安全生

产条件的单位直接签约，严禁将工程介绍、分包给无资质个体或

单位。

（二）压实装饰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阆品公司要深刻反思本次事故暴露出的安全管理缺失问题，

立即开展全面自查整改：

1.严格遵守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备案管理相关规定，主动、及

时、如实向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备案，确保备案信息与实际施工范

围、施工队伍、安全保障措施等情况完全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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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健全完善内部项目管理制度和合作方监管体系，将合作设

计师、施工队伍纳入统一安全管理范畴，明确双方安全责任；严

格排查整治违法转包、分包等行为，加强施工全过程安全管控，

确保施工环节安全风险可控。

3.构建全覆盖的安全培训考核机制，组织从业人员（含合作

方人员）开展系统性安全警示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，重点强化高

处作业、涉电作业等高危环节专项培训，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；

同步提升从业人员安全防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，确保突发情况

能及时有效处置。

（三）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，强化属地监管责任

社区工作站、物业管理单位要切实履行属地安全管理和日常

巡查职责，严格落实“先备案、后施工”管理要求，加大对辖区

内装修工程的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频次；聚焦无资质施工、安全

防护不到位、违规发包等突出问题开展重点整治，对发现的违法

违规行为，及时上报行业主管部门并配合做好查处工作。

（四）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提升行业安全管理水平

建议由龙城街道安委办牵头，统筹协调城市建设办公室、综

合行政执法队、应急管理办公室等相关部门，在全街道范围内组

织开展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及零星作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。聚

焦无资质施工、违规分包转包、安全防护缺失等突出问题，全面

排查梳理安全隐患，建立隐患清单、责任清单、整改清单，实行

闭环管理；通过专项整治，进一步规范行业市场秩序，全面提升

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管理规范化水平。


